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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平方米的房子
卖了1万元？

张大妈今年已经 68 岁了，24 年
前，她与李大爷登记结婚，两人都是再
婚，婚后一起在李大爷家生活，日子过
得也挺和睦。

去年5月19日，76岁的李大爷因病
去世。

李大爷生前有一套 50多平方米
的房子，是两个人结婚后买的。

虽然房子在李大爷名下，却一直
由他的大儿子李某住着。

老伴儿去世后，张大妈到房管局
询问房子的相关情况，却被告知房子已
经过户了，她怎么也没想到，新户主就
是自己的继子。

原来，在李大爷去世的前两个
月，李大爷和大儿子签订了房屋买卖
合同，以 1 万元的价格将房子过户
了，而这一切，张大妈毫不知情。

张大妈认为，李大爷未经自己同
意，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是
无效的。

于是，她将继子告到法院，要求
判令老伴儿与继子签订的房屋买卖
合同无效。

法院审理认为，该房屋系张大妈
和李大爷的共同财产。李大爷未经
共有人张大妈同意而处置夫妻共有
财产，该行为属无效。且李某以明显
低于当时市场行情的价格买受该住
房的行为并非善意，侵犯了张大妈的
合法利益，故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法院一审判决李某与李大
爷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

记者 鲁燕 线索提供 王欣 牧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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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施工需求，嵩山
南路断行，于是有关部门在南三环等处竖起了
提示牌，提示司机绕行。可就是这块便民提示
牌，却闹出了一个笑话，将郑尧高速写成了“郑
饶高速”。郑州从此多了一条高速公路。

根据读者反映，昨天早上，记者赶到了嵩山
南路立交桥。

看到路面上的那块绕行提示牌，记者乐了。
上面写着：“去往郑饶高速车辆请绕行大

学路。”
经过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这样的路牌还不

少，南三环、北三环、西三环等路边都有这样的
错字提示牌。

正在记者看路牌时，又过来几辆车，司机也
都下来看路。

其中有两名外地司机，一人开着山东牌照

的车，一人开着河北牌照的车，他俩正在这块黄
色的警示牌前面研究得起劲呢。

一个说“郑饶高速”就是“郑尧高速”，是一
样的。另一个说这俩字都不一样，可能是两条
路，得再找找。

结果，那位山东司机就真的又绕了南三环
一圈跑回来了。他跟记者诉苦说，早上堵车，他

这都是绕着南三环转了第三圈了，可能这两个字
说的真是一条路。

“郑尧高速”是郑州至尧（yao）山（石人山）
高速公路，尧山是河南省著名风景区，原名石人
山，后改为尧山。

“饶”字读音为（rao），经查，河南没有郑饶
高速公路。看来，是施工方弄错了。

“郑饶高速”在哪里？
是谁这么有才，又造了一条路
拜托施工方赶紧纠错

35台电机运丢了只
赔20台的钱？

2012年4月11日，顾先生与一家
物流公司达成约定，物流公司为顾先
生运输35台电机至湖北武昌。

可是，时间过去很久，收货人仍
未收到该批货物，一查证，该批货物
在运输途中丢失。

顾先生多次找到物流公司，物流
公司拒绝赔偿全部损失。无奈顾先
生把物流公司告到二七区法院，请求
判令物流公司赔偿他货物的全部经
济损失2.7万元。

庭审中，物流公司拿出了当时双
方签的协议，称当天顾先生将 3KW
电机 30台（单价 750元），4KW电机 5
台（单价 900元）交给物流公司托运，
顾先生没有办理保价运输手续。

未办理保价运输的，货物损失
（连同包装损失在内），只按该批货物
中一件货物单价的 10 倍赔偿，即仅
赔偿一台3KW电机损失的10倍7500
元，一台 4KW 电机损失的 10 倍 9000
元，总计1.65万元。

法院日前也判决物流公司赔偿
顾先生电机损失1.65万元。

因没有办理货运保价手续，顾先
生白白少获得赔偿1.05万元。

主审法官介绍，目前，物流托运
货物的保价费一般被“默认”为货物
价值的5%~7%，即每托运价值1万元
的货物保价费 500~700元，由于这笔
保价费比较高，超过九成的客户都心
存侥幸选择不保价。而目前尚没有
相应法规对“该不该收保价费”、“收
多少”有约束性规定，如果选择不保
价，一旦出现类似纠纷，不仅难处理，
而且消费者的损失不能完全弥补。

记者 鲁燕 线索提供 丁华峰

这就是那块让人迷茫的公告牌。一字之差，让人找了半天。这就是那块让人迷茫的公告牌。一字之差，让人找了半天。

嫌疑人在看守所里突然疯了
胡言乱语，时而哭时而笑
他还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说自己杀了俩人
然而，一做鉴定，他的精神完全正常
难道他身上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近日，一名山东籍男子因
涉嫌强奸被警方刑事拘留后，他
在看守所突然交代，自己已经把
受害人杀害了。他还交代，之
前，他还奸杀过一名女子。

经过警方的深入调查，并
没有发现他杀人的证据。他竟
然诬陷自己！他疯了吗？

他的确疯了！在看守所
里，他时而言语癫狂，时而有哭
有笑，看起来像个十足的精神
病人。

不过，经过精神鉴定，他的
精神完全正常。

那他这是咋回事？装疯！
记者 周炜卿

女子报案称遭强奸并被拍裸照
2012年11月19日下午3点，一位家住郑

州郊区的青年女子刘晓红，披头散发，衣衫
不整地来到帝湖派出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
声称自己被人强奸，还被拍了裸照。

接警的民警觉着案情重大，一方面立即
安排两位女民警陪同刘晓红对内裤及其他
相关证据进行了提取；另一方面带人赶到案
发现场，寻找其他证据并捉拿犯罪嫌疑人。

电动车丢了，有人要帮她找
20岁的刘晓红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她对父亲给她定的亲事不满意，一气之

下，她于2012年5月份离家出走。
平时，她在附近一个小饭店里当服务员。
刘晓红用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 2000 多

块钱买了一辆电动车。
没想到买来新电动车不到一个星期就

被人偷走了。
她想报案，可不知道帝湖派出所的确切

地址，正在发愁的时候，旁边一个 30多岁的
男子说，愿意领她去报案。

小学文化且涉世不深的刘晓红听信了该男
子的话，跟着他去派出所报案。

他自称叫冯涛，在郑州打工多年，对这一带
很熟悉，就连谁在这一带偷电动车都知道，并夸
口说能把刘晓红的电动车找回来。

刘晓红信以为真，就跟着冯涛来到了一处
远离闹市的废弃作坊内。

冯涛见四处没人，就提出来要和刘晓红发
生性关系，答应干完那事后就帮她找车。

刘晓红不答应，扭头就走。
冯涛从背包中拿出一把约半尺长的砍刀，

架到她的脖子上，称若不答应就杀了她。

没见过世面的刘晓红一下子就给吓蒙了，
她哭着哀求冯涛放过她。

冯涛不顾刘晓红的哀求和反抗，连撕带脱
扒光了她的衣服，并对她实施了强奸。

随后，冯涛还拿出手机拍了刘晓红的裸照，
还恐吓她：“你只要敢报案，我就把你的这些照
片散发到网上，让你没脸见人。”

根据刘晓红对冯涛体貌特征的描述，帝湖
派出所治安大队和案件侦办大队分别派出两班
人马寻找犯罪嫌疑人冯涛。

民警们经过半个月对公共娱乐场所的排查
询问，还是没能打听到冯涛的下落。

2012年12月14日凌晨4点钟，东风路派出
所民警巡逻到国基路与文化路附近时，发现一个
头戴白色鸭舌帽、身穿花格鸭绒袄、手提灰色提包
的低个子青年，神色紧张，四处张望，形迹可疑。

民警上前一盘问，该男子支支吾吾。
民警打开他提包一看，里面放有两把管制

刀具，一把长 43 厘米，另一把长 26 厘米，还有
绳子、布袋、胶带及女性胸罩、内裤等物品。

这些不寻常的物品显然有不可告人的隐
情，民警当场就把该男子控制了起来。

该男子承认自己名叫苏升磊，说是搞粉刷
装修的老板欠他工钱，他企图绑架老板不满 7
岁的儿子实施报复和敲诈。

民警在内部网上查获，苏升磊，男，1979年
3 月出生，山东省阳谷县闫楼镇双庙苏村人。
曾在2009年6月4日因盗窃电动三轮车被惠济
区警方治安拘留。2011 年 4 月 14 日因盗窃项
链被惠济区警方刑事拘留。

最终，东风路派出所以非法携带管制刀具
对苏升磊治安拘留14日。

2013年1月9日下午，化名冯涛的苏升磊得
知刘晓红已经报案，帝湖派出所民警正在寻找他
时，他经过一番深思之后，主动找到帝湖派出所
交代问题，对强奸刘晓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可把他送到看守所进行刑事拘留的第二
天，他竟然又说：“我不仅强奸了那个找电动车
的女孩，还把她杀了，尸体也藏了起来。”

他还说：“两年前，在老鸦陈也强奸过一个
女孩，也把她杀了，把尸体埋了起来。”

负责该案的帝湖派出所民警一下子紧张了
起来，他们对苏升磊新交代的问题开展逐一落
实，调查取证。

民警带上苏升磊开始指认杀人现场，在所
谓杀害刘晓红的现场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点
现场证据，更没找到尸体。

可在这时，刘晓红确实已不知去向。

民警又到所谓老鸦陈杀人现场和掩埋尸体
的地方，还是一无所获。

苏升磊此刻在看守所装疯卖傻，时而言语癫
狂，时而有哭有笑，看起来像个十足的精神病人。

恰在这时，刘晓红出现在了派出所，她为了
躲避父亲又换了打工地点，连租住房也换了。

结合其在看守所的异常表现，民警怀疑苏
升磊有靠装疯卖傻来逃避打击的企图。

办案民警当即将苏升磊送到了郑州市第八
人民医院对其做精神分裂症测试，请该院的专
家们对其会诊。

2013年 2月 23日，医院对苏升磊的检测做
出了一切正常的结论。

面对铁一般的证据，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
试图装傻逃避法律制裁的事实。

目前，苏升磊已被批准逮捕。

强奸嫌疑人在看守所里突然“疯了”


